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梅环丰责〔2025〕15号

丰顺县富城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佳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23MAD0WRFP94
地址：丰顺县汤坑镇工业园一区丰旺路17号
2025年10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针对惠州市大气帮扶交叉检查反馈的线索，到位于丰顺县汤坑镇工业园一区的丰顺县富城电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在废水监测过程中存在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自2024年7月起，在每日长时间连续排水的情况下，COD、总锌在线分析设备做样时间不规律，最长间隔超过12小时，不符合连续排水时应保证监测频次的要求；同时，水质采样系统设置不规范，采样管线铺设混乱，可能导致样品滞留和污染风险，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10月21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现场照片证据四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2、2025年10月21日分别对法人和环保设备运维方负责人进行调查询问，共两份《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被询问人基本信息、你公司的基本信息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3、 [bookmark: _GoBack]2024年7月起在线监测数据，证明你公司的在每日长时间连续排水的情况下，COD、总锌在线分析设备做样时间不规律，最长间隔超过12小时，不符合连续排水时应保证监测频次的要求。
4、 《营业执照》、《排污许可证》、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受委托人（环保设备运维方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你公司的主体资格和受委托人合法性、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
5、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
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的规定。
我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四）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或者未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规定。
现责令你公司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一是严格按照自动监测采样频次要求进行采样，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二是要求企业对在线监测设备的采样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安装自动采样器，对采样管路进行重新铺设，确保采样管路简短、顺直，采样过程规范、数据精准。                                                     
我局将在你公司收到送达本决定书之日内的三十日内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公司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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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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